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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办民警安阳派出所的

庄警官介绍，近日，他们接到一

个 群 众 举 报 ，称 手 机 尾 号 为

1161 的号码有涉嫌贩毒的嫌

疑，而且毒品量比较大。这条

线索，立即引起了该所领导的

高度重视，经过分析研判，最终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胡某的身份

以及家庭住址。

“10月24日晚，我们所组织

警力，对胡某展开抓捕。由于嫌

疑人警觉性很高，为了不打草惊

蛇，我们一直在外围守候，等待

合适的抓捕时机。”庄警官说，

“胡某平常出入都非常警觉，在

家时一直是从窗户往外看，回家

时也会在家周围巡视，我们在胡

某家外蹲守了2个多小时，才发

现有一辆白色的卡迪拉克车开

进了村，停在了胡某家楼下。”

庄警官说，当时车上下来

两个人，等两人进入胡某家中

后，自己和同事们马上对胡某

家进行了突击。“在一楼厕所内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胡某，在他

家中搜出冰毒275克，抓获两名

吸毒对象。”庄警官说。

经过初步审讯，胡某交代

了自己贩卖毒品的原因，是为

了给身患严重糖尿病的母亲筹

集医药费。“贩毒赚来的钱，胡

某大部分都给母亲治病用了。

其实，这名对象，除了吸毒贩毒

外，对父母真的很孝顺。当晚

被我们控制住后，胡某还一直

跟我们说，我会跟你们走，你们

轻点，不要吓着我父母，而且我

母亲身体不好，让我把一些事

交代下。”庄警官说，胡某想做

孝子去贩毒，却不知道如此做

法是对父母大不孝。

如今，面对铁窗，胡某后悔

不已。“我妈妈53岁了，爸爸58

岁了，我做了犯法的事，感觉很

对不起他们，我也不知道这次

犯事后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现

在我只希望二老保重身体，我

会好好改造的，希望出来还能

看到他们。”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已

被我市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

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讯（记者 陈瑞建 通讯

员 程翔）10月28日上午，正在

厂里上班的小叶接到了莘塍派

出所打来的电话，原来是办案

民警王华豪让他来领回前一天

被盗的电动车。这也是我市首

例登记备案电动车被盗案，由

于有防盗装置“引路”，20 小时

内就破案了。

10月27日上午，小叶像往

常一样骑着自己的二轮电动车

去上班，停在厂门口之后就进

去办事了。一个小时后，小叶

打算出门办事，却发现电动车

不见了，心急如焚的他报了警。

“我的电动车3天前上过牌

的，就在你们派出所，还安装了

防盗装置。”根据小叶提供的线

索，民警很快在备案信息中找

到了这辆被盗电动车的登记记

录，并通过之前安装在车内的

防盗装置，很快锁定了被盗车

辆的行踪。

10 月 28 日凌晨 4 时许，民

警在莘塍街道某网吧门口，将

偷车贼徐某抓获。经调查，徐

某刚满15 周岁，随父母从四川

老家来到瑞安，因为平时疏于

管教，徐某流落社会，还沉迷于

上网，因为父母给的零花钱用

完了，便打起了电动车的主意。

据徐某交代，他将偷来的

电动车以 150 元的低价，卖给

了一名中年男子。民警顺藤摸

瓜，于当天将购买赃车的张某

一并抓获。因为贪图便宜，张

某在明知该电动车为赃车的情

况下购买了此车，被公安机关

处以10天的行政拘留。

看到自己被偷的电动车又

回来了，车主小叶很是激动：

“多亏我前两天去备案登记，还

在车上装了防盗装置，这 35 元

钱花得太值了！”

经办此案的王警官告诉记

者，安装在被盗电动车上的防盗

装置为破案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大大提高了被盗电动车被追回

的概率。

据统计，截至10月27日11

时，全市电动车登记备案数已

达49192辆。市民可以在周一

至周六的上班时间（上午：8:

30-11:30，下 午 2:00-5:30）

到各点进行登记备案，如果在

常规时间无法前来的，可以提

前到辖区派出所预约再登记。

本报讯（记者 陈瑞建 通讯

员 陈伶俐）10月27日傍晚，在

新56省道仙降街道台头村十字

路口，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女

子骑着自行车横穿马路时，被

一辆面包车撞飞。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当日

17时25分许，一名女子骑着自

行车刚出现在斑马线上，瞬间

就被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面包

车撞飞，女子被面包车掀起，摔

落在地，几个翻滚后，消失在监

控画面中。

事故发生后，肇事面包车驾

驶员周某叫来了“120”救护车，

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事后，经

周某叙述，他当时由飞云往马屿

方向行驶，因路况良好，便一直

在快车道上行驶，行驶至台头村

路口时，一辆自行车突然出现在

人行横道上，当他急踩刹车时已

来不及，只能眼睁睁地撞上了自

行车。

记者昨日获悉，受伤者姓

付，今年42岁，河南人，经医生

诊断，其头部外伤、多处软组织

挫伤。

记者从当天执勤民警处获

悉，根据《交通安全法》有关规

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

当减速行驶；驾骑自行车、电动

三轮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

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

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

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

设施通过。

而这起事故，因双方当事

人都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所以双方为同等责任。

“孝顺”儿子为母筹医药费贩毒被抓
警方现场缴获275克冰毒

■记者 陈瑞建 通讯员 黄斌

梦想靠贩毒为病重的母亲筹集医药费，吸毒者胡某欲在马屿开辟

毒品市场，并且自己专门找人牵线，去广东寻找大卖家。没料，“梦想”

才刚刚开始，就像绚丽的肥皂泡，灰飞烟灭了。

案件：
为母亲筹药费竟贩毒

昨日上午，记者在市看守

所见到了今年 29 岁的胡某，坐

在审讯室里的他显得有些憔

悴。胡某告诉记者，他是马屿

镇柴上村人，一直有吸食冰毒

的习惯。因为家里穷，他又没

有工作，家里只靠老父亲种田

有些收入，加上母亲得了严重

的糖尿病，需要定期注射胰岛

素，一个月的医药费就要四五

千元，长期的治疗已经花光了

家里的积蓄，情急之下，他想到

了贩毒来赚钱。

胡某说，从今年 7 月份开

始，自己联系了贩卖冰毒的朋

友“胖子”和“豆豆”，向他们进

货，“我一次向他们进 10 克左

右的冰毒，他们给我的价格是

100 多元一克，卖完了再向他

们进，总共进了 3 次，有 30 克

左右。”

由于在瑞安进货的价格偏

贵，赚不了多少钱，加上胡某又

想把生意做大，于是通过朋友

“阿武”，联系上了在广东做毒

品生意的“聋子”。

“‘聋子’在广东的生意做

得比较大，我就想通过他，多进

点冰毒，然后拿到马屿来卖。”

胡某说，10月中旬，他专门去了

趟广东东莞市凤岗镇，向“聋

子”购买了200多克的冰毒，每

克 40 元 ，总 共 花 费 了 17000

元。

“ 当 时‘ 聋 子 ’只 给 了 我

12000 元 的 货 ，还 欠 我 5000

元，交易后我自己先坐飞机回

来，冰毒就用东西伪装起来，通

过客车运回来。”胡某说，将200

多克的冰毒带回家后，他就将

冰毒分装，然后卖给周边吸食

冰毒的朋友。

让胡某想不到的是，他做

的发财梦，不是一个美梦，而是

一场噩梦。10月24日20时30

分许，在家中的胡某被从天而

降的民警当场抓获，并在其家

中抓获胡某的两名朋友——犯

罪嫌疑人梅某和潘某。同时，

民警还从胡某家中的保险箱和

桌子抽屉内，查获了 200 多克

的冰毒。

民警：
胡某此举实乃大不孝

我市首例登记备案电动车被盗案破获

20小时内，嫌犯被抓，车被寻回

骑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须下车推行
仙降一女子骑车横穿马路被撞要担责

胡某将冰毒分装卖

本报讯（记者 黄君君/文 见

习记者 王鹏洲/图）昨天下午，东

山上埠村村民张光荣从太平洋

保险公司相关负责人的手上领

到了一笔特殊的赔偿金。他没

想到，自己花80元买的“出租房

居住综合保险”，这么快就派上

了用途。原来，前天上午，东山

上埠村的一场大火，烧毁了6间

民房，张光荣的出租房就在其

中。可由于他在今年 9 月份为

自己的出租房买了保险，他成为

了 6 户人家里唯一得到保险赔

偿的户主，也是全省首位“出租

房居住综合保险”的受益者。

张光荣家的老房子一直是

对外出租的，今年9月份，他主

动购买了该保险。“给出租房投

保，既可以降低自己出租房子的

风险，还可以给租客的安全提供

保障。”张光荣说。前天上午，保

险公司就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

于昨天下午将5000元赔偿款打

到了张光荣的银行账户上。“该

保险分为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

由于张先生家无人员伤亡，财产

保险最高可获赔5000元。”保险

公司的负责人说。虽然赔偿数

额不大，但张光荣还是非常庆幸

当初做了这个“明智之举”。

据了解，今年初，市新居民

服务管理局与保险公司合作，

在全省率先推出“出租房居住

综合保险”：房东自愿出钱，每

年每间保费80元，一旦因出租

房或其配套设施发生事故，导

致建筑主体结构遭破坏或倒

塌，造成房内发生人身意外事

故，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的，

房东可提供相关资料向保险公

司直接申请赔偿。

该保险有关条款规定，16

周岁至 65 周岁(均含)新居民，

若在出租房里发生意外导致身

故伤残(含烧伤)，每人最高可获

得30万元赔偿，每间最多5人，

每次事故赔偿最高额为150万

元；年龄未满16周岁及超过65

周岁的新居民，每人赔偿限额

为10万元。但是，未登记在册

的出租房，违章搭建的建筑，或

属于故意、违法、犯罪行为等导

致的新居民人身伤害，保险公

司不予理赔。

“给出租房买保险，要是

发生意外，对房东来说，可以

弥补损失，减轻经济压力，对

于租客来说，安全也有所保

障。”新居民服务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说，许多出租房房东的安

全和法律意识淡薄，当发生事

故时才意识到自己对新居民租

客的责任与义务，结果对后续

处理和赔偿造成不少麻烦。据

悉，目前全市有11.58万间出租

房，仅有 1 万多间出租房房东

购买了该保险。

太平洋保险公司代表将房屋损失赔偿交到房东（左）手中

东山上埠前天烧毁的6间民房，有一间屋主花了80元投了保险

大火过后，获财产理赔5000元
该屋主成全省首位“出租房居住综合保险”受益者


